桐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（2025年6月）

	
序号


	行政处罚
决定书文号

	案件名称
	违法企业名称或违法自然人姓名
	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码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主要违法事实
	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
	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	作出处罚的机关名称和日期
	备注

	1
	（桐）文综罚字〔2025〕4号
	桐城康游休闲观光活动经营部（个体工商户）（肖x）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案
	桐城康游休闲观光活动经营部（个体工商户）（肖x）
	/
	/
	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
	处罚内容：1、罚款人民币壹万圆整(10000元)。
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九十五条，以及《安徽省旅游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序号1的规定

	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中国银行桐城市支行缴纳罚款。
	桐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
2025.6.26
	当事人申请延期缴纳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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